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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

一、总则
[bookmark: _Toc19636][bookmark: _Toc15722][bookmark: _Toc27201][bookmark: _Toc5025]（一）编制目的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及应急预案管理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健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对工作机制，科学、有序、高效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提高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规范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响应程序，减少各类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保障公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安全，加快第十二师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bookmark: _Toc46][bookmark: _Toc1358][bookmark: _Toc13628][bookmark: _Toc29330]（二）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20966][bookmark: _Toc26610][bookmark: _Toc1205][bookmark: _Toc32592]（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第十二师辖区内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以及第十二师行政辖区外发生的、可能影响本师环境安全的突发事件。
本预案是第十二师应对各类突发环境事件的总纲，适用于第十二师的突发环境事件监测、预防、预警、应急响应、应急处置与救援以及恢复与重建等工作。
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导致污染物或放射性物质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
核与辐射事故引起的涉及突发环境事件按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新兵办发〔2023〕27号）规定执行；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按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2年修订）》规定执行。其他突发环境事件次生、衍生环境事件，从其规定或决定。
[bookmark: _Toc3227][bookmark: _Toc15298][bookmark: _Toc13021][bookmark: _Toc21080]（四）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积极预防。加强对环境危险源的监测、监控并严格实施监督管理，建立环境事件风险防范体系，积极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环境安全隐患，提高预防和处置能力，尽可能避免或减少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减少公众的生命财产损失，保障环境安全。
2.坚持预防与应急并重。落实“预防与应急并重，常态非常态相结合”的要求，把应对突发事件的各项工作落实在日常管理之中，加强基础工作，深入宣传发动，完善网络建设，增强预警分析，做好预案演练，使积极预防与应急处置有机结合起来，有效控制危机，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将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3.坚持属地为主，先期处置。各团场（派出机构）负责本辖区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强化落实生产经营单位的环境安全主体责任。由企事业单位原因造成的突发环境事件，企事业单位实施先期处置、控制事态、减轻后果，同时报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和相关主管部门。
4.协调联动，快速反应。建立和完善部门联动机制，强化部门沟通协作，充分发挥各部门职责作用，提高联防和快速反应能力，共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建立社会应急动员机制，充实救援队伍，提高公众自救、互救能力。
5.资源共享，保障有力。利用现有环境应急救援力量、环境监测网络和监测机构，充分协调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技术装备和救援力量，积极采取措施消除或减轻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影响。积极鼓励开展环境应急相关科研工作，重视环境应急专家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应急科技应用水平。
[bookmark: _Toc27208][bookmark: _Toc6646][bookmark: _Toc6251][bookmark: _Toc30024]（五）应急预案体系
第十二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包括：师市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团场（派出机构）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以及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经营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事件发生时，涉事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经营者应立即启动企业内部应急预案，师市、团场（派出机构）级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时，根据突发环境事件严重程度，依次启动团场（派出机构）、师市、兵团级应急预案，必要时，由国务院启动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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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第十二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图
[bookmark: _Toc14112]第十二师根据工作需要，成立第十二师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兵团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辖区内发生的特别重大、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或涉及跨师市、跨兵地，或超出事发地处置能力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
[bookmark: _Toc24321][bookmark: _Toc19442][bookmark: _Toc24832]（六）突发环境事件类型
第十二师突发环境事件的类型主要包括：
1.生产安全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企业在生产、经营、贮存、运输、使用和处置过程中发生的火灾、爆炸或大面积泄漏事故，危险物品（包括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废物）泄漏导致收纳水体、事故现场周边大气和土壤次生污染。
2.交通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化学品、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废物等危险物品运输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泄漏造成事故现场和周边水体、大气和土壤次生污染。
3.违法排污突发环境事件。企业或自然人非法违法排放废水、废气或倾倒危险废物导致水体、大气和土壤污染。
4.自然灾害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因洪水、滑坡、泥石流等极端天气或自然灾害，环境风险物质泄漏导致周边水体、大气和土壤污染。
[bookmark: _Toc12385][bookmark: _Toc20098][bookmark: _Toc28522][bookmark: _Toc15452]（七）事件分级
依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本预案按照事件严重程度，突发环境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
1.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Ⅰ级）
凡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万人以上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绝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第十二师与相邻师市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造成重大跨国境影响的境内突发环境事件。
2.重大突发环境事件（Ⅱ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第十二师所辖团场（派出机构）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造成跨兵地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3.较大突发环境事件（Ⅲ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上1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第十二师所辖连队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镇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突发环境事件。
4.一般突发环境事件（Ⅳ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团场（派出机构）行政区域纠纷，引起一般性群体影响的；
（5）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尚未达到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级别的。
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bookmark: _Toc32369][bookmark: _Toc8680][bookmark: _Toc13154][bookmark: _Toc3175]二、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团根据工作需要，成立第十二师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辖区内发生的较大、一般突发环境事件，或涉及跨团场，或超出事发地处置能力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
[bookmark: _Toc21474][bookmark: _Toc31528][bookmark: _Toc14830]（一）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
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由兵团第十二师主要领导担任指挥长，由兵团第十二师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副师长担任副指挥长。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成员单位包括：党委宣传部、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公安局、发改委、网信办、财政局、民政局、交通运输局、卫健委、水利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农业农村局、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应急管理局下设政府专职救援队伍等有关部门及各团场、连队负责人组成。具体责任人由以上各有关部门负责人担任。根据应急响应级别，按照第十二师环境应急指挥部统一部署和各自职责，配合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和应急处置工作组。
1.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环境应急工作的方针、政策，落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第十二师办公室、关于环境应急工作的部署和要求；
（2）负责第十二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综合协调工作；
（3）指挥较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4）指导团场（派出机构）及其有关部门做好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5）查明事件原因，确定应急救援处置工作方案；
（6）确定是否要求相关企业实施限产、停产；
（7）向受事件影响或可能受到影响的团场（派出机构）或相近、相邻师（市）通报情况，视情况向兵团和有关部门进行报告，请求支援；
[bookmark: _GoBack]（8）向第十二师办公室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机关报送相关信息。
2.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主要职责
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由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局长担任办公室主任，分管副局长兼任副主任。
（1）负责第十二师环境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贯彻执行第十二师环境应急指挥部的决定和指示；
（2）贯彻落实第十二师和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关于环境应急工作的部署和要求，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的综合协调；
（3）负责第十二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演练、评估、修订；
（4）配合做好较大或团场（派出机构）提出请求需师市级层面协调解决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4）负责接收、汇总、研判、报告突发环境事件有关信息，协调各有关部门开展生态环境应急行动；
（5）负责指挥、协调、指导团场（派出机构）处置一般、较大突发环境事件，指导团场（派出机构）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
（6）及时向兵团生态环境局报告事件相关信息；
（7）保持与有关应急单位的沟通和联系，加强与毗邻地区的联系，建立健全环境应急工作协作机制；
（8）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组建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和应急处置专家咨询组
（9）完成第十二师、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当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时，根据第十二师环境应急指挥部的安排，第十二师办公室和应急管理局协助第十二师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履行综合协调、信息汇总、指导、处置等职责，发挥运转枢纽作用。
3.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1）党委宣传部：负责新闻应急处置和传统媒体舆论引导，组织师媒体对第十二师环境应急指挥部审核后的消息进行对外统一发布，协调应对媒体记者采访。
（2）生态环境局：负责日常环境监管和环境应急管理工作；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的现场调查、监测，分析判断污染扩散趋势，划定危险区，提出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处置方案，收集信息，分析事件发展动态，及时提供动态信息；负责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调查处理；参与突发环境事件的控制；协同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部门对突发环境事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指导和监督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理、受污染和破坏的生态环境恢复等。
（3）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协调危险化学品生产重大安全事故引发的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4）公安局：负责组织、协调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引发的环境事件的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对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中的重要目标、危险区域实施治安、警戒和交通道路管制。
（5）发改委：负责统筹协调指导各成员单位救灾项目的中央预算内投资的申报工作。
（6）网信办：收集整理、分析研判涉事网络舆情信息，指导涉事单位澄清网络不实言论，回应社会关切，积极开展网络舆论引导。
（7）财政局：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向兵团及中央申请救灾补助资金。行业主管部门作为预算申报主体，应落实主体责任，负责组织做好应急管理的预算和申报工作。
（8）民政局：负责对突发环境事件后困难群众提供必要的生活救助；协助做好死亡人员的火化和其他善后工作。
（9）住建局：负责受事件影响的供水厂（站）及供水设施的安全控制。
（10）卫健委：负责组织协调事件的紧急医疗救援工作和疾病防控工作。
（11）水利局：参与水污染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负责监测并发布水文信息；负责实施应急水量调度；负责为突发环境事件处置工作提供水量同步检测等水资源信息；会同生态环境部门制定受污染水体疏导、截流方案。
（12）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协调并参与由农村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环境事件的应急行动。配合公安部门做好公路（含高速）交通事故可能引发污染环境的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
（13）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环境事件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抢救、转移、安置。
（14）农业农村局：负责环境事件后农作物、经济作物损失的现场勘查及技术鉴定，参与农业环境污染事件应急行动。
（15）应急管理局下设政府专职救援队伍负责该职责：负责事件现场的火灾灭火、泄漏控制或可能导致火灾、泄漏的隐患处置。
（16）各团场、连队：负责配合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各项工作。
（17）通信企业：保障环境应急期间联络畅通，加强有关信息的管理和控制工作。
（18）供电公司：保障环境应急期间电力保持畅通。
（19）供水公司：负责供水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工作。
（20）供热公司：负责供热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工作。
（21）燃气公司：负责燃气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工作。
（22）机关车队：负责突发事件的车辆运输保障。
（23）电工维修班：负责突发事件的电力故障抢修。
本预案未列出职责的其他部门和单位应根据应急指挥部的指令，按照本部门、本单位职责和应急处置工作需要，依法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18119][bookmark: _Toc19560][bookmark: _Toc18761]（二）处置工作组
根据应急处置需要，设置综合协调组、污染处置组、应急监测组、医疗救护组、应急保障组、宣传报道组、社会稳定组、调查评估组、应急专家组等9个专项工作组，在师现场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1.综合协调组
牵头部门：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
组成单位：第十二师应急管理局、第十二师发展改革委员会等。
主要职责：在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领导下，履行会议组织、信息汇总和报告、综合协调和资料管理，配合各部门在突发环境事件中进行综合协调工作等职责。协调处理对外交涉、污染监测、危害防控、索赔等事宜。
[bookmark: _Toc9242]2.污染处置组
牵头单位：事发地团场（派出机构）、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
参与单位：第十二师公安局、第十二师交通运输局、第十二师水利局、第十二师应急管理局等参加。
主要职责：收集汇总相关数据，组织进行技术研判，开展事态分析；迅速组织切断污染源，分析污染途径，明确防止污染物扩散的程序；组织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减轻已经造成的污染；明确不同情况下的现场处置人员须采取的个人防护措施；划定现场警戒和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防护区域，确定受威胁人员疏散的方式和途径，疏散转移受威胁人员至安全紧急避险场所；必要时协调军队、武警有关力量参与应急处置。
3.应急监测组
牵头单位：事发地团场（派出机构）、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
参与单位：第十二师公安局、第十二师水利局、第十二师农业局、第十二师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参加。
主要职责：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当地气象、自然、社会环境状况等，明确相应的应急监测方案及监测方法，确定监测点位、频次，掌握污染物浓度变化，确定污染影响范围和程度，做好大气、水体、土壤等应急监测，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
4.医疗救护组
牵头部门：事发地团场（派出机构）、第十二师卫健委牵头
参与单位：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以及各医疗机构（主要包括兵团医院、新疆兵团医院城北分院、兵团医院西山分院、疾控中心、事故发生地医疗机构）等参加。
主要职责：组织开展伤病医学救治、应急心理救援；指导和协助开展受污染人员的去污、洗消工作；提出保护公众健康的措施意见；统计死亡、中毒（或受伤）人数和住院治疗人数。
5.应急保障组
牵头单位：事发团场（派出机构）、第十二师应急管理局
参与单位：第十二师发展改革委、第十二师公安局、第十二师财政局、第十二师民政局、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第十二师交通运输局、第十二师水利局、第十二师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参加。
主要职责：负责提供应急救援资金，保障应急处置工作所需电力、通讯；组织协调应急储备物资，调集应急救援装备；指导做好事件影响区域有关人员的紧急转移和临时安置工作；协助开展受污染人员的去污洗消工作；指导做好事件影响区域有关人员的临时安置工作；组织做好环境应急救援物资及临时安置重要物资的紧急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工作；及时组织调运重要生活必需品，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市场供应。
[bookmark: _Toc14942]6.宣传报道组
牵头单位：第十二师党委宣传部。
参与单位：第十二师党委网信办、第十二师融媒体中心和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参加。
主要职责：按照及时准确、公开透明、有序开放、有效管理、正确引导的原则，在第十二师党委统一部署下，组织开展事件进展、应急工作情况等权威信息发布，做好新闻宣传报道工作；收集整理、分析研判各类舆情信息，加强媒体管理，有序发布事件信息，澄清不实言论，回应社会关切，积极开展舆论引导。
7.社会稳定组
牵头单位：事发地团场（派出机构），第十二师直党工委兵团党委政法委。
参与单位：第十二师党委网信办，第十二师交通运输局、第十二师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
第十二师党委网信办、第十二师交通运输局、第十二师公安局、第十二师统战部等。
主要职责：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救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区域治安管控；做好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8.调查评估组
牵头单位：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具体情况，由第十二师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指定牵头部门。
参与单位：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第十二师应急管理局、第十二师工业和信息化局、第十二师交通运输局、第十二师水利局、第十二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第十二师农业农村局、第十二师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
主要职责：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环境污染损害调查，评估、核实事件造成的损失情况；协助有关部门对较大、特别重大、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起因、性质、影响、责任、经验教训和恢复重建等问题进行调查评估及分析；对应急处置过程、有关人员的责任、应急处置工作、存在的问题等情况进行分析，必要时负责追究造成突发环境事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9.应急专家组
牵头单位：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特性，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组织环境监测、化学化工、危险化学品、生态环境保护、环境评估、防化、气象、生物、水利水文、卫生健康评估、损害索赔等领域专家参加。
主要职责：明确环境污染事故性质和类别；分析环境污染事故的发展趋势及对人群健康和环境的影响；确定突发环境事件的级别；研究、评估污染处置、人员撤离等工作方案；向相邻师（市）或地方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提供应急处置决策建议；对生态修复和恢复重建等提出建议。
工作组组成和职责可根据应急工作需要适当调整。
[bookmark: _Toc393][bookmark: _Toc20002][bookmark: _Toc8993]（三）团场（派出机构）生态环境应急指挥机构
第十二师各团场（派出机构）成立本级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制定各团场（派出机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负责本辖区内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的领导、组织和协调。制定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组织开展污染处置、应急监测、医学救援、人员疏散、现场警戒、交通管制、善后安抚、舆论引导、事件调查等各项工作。
发生较大、一般突发环境事件或其他生态环境敏感事件时，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派出工作组与事发地团场（派出机构）组成现场应急处置指挥部。
[bookmark: _Toc2209][bookmark: _Toc4949][bookmark: _Toc23286]（四）跨团场（派出机构）突发环境事件应对
对需要第十二师协调处置的跨团场（派出机构）突发环境事件，由有关团场（派出机构）向第十二师提出请求。第十二师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鼓励相近、相邻区域团场（派出机构）及各部门联合制定应对区域性、流域性突发环境事件的联合处置机制。
[bookmark: _Toc26401][bookmark: _Toc14383][bookmark: _Toc18740]（五）跨师市/兵地突发环境事件应对
对需要第十二师协调处置的跨兵地/师市突发环境事件，第十二师会同兵团、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第十二师和相邻地方人民政府/师市应建立协调联动工作机制。
[bookmark: _Toc21780][bookmark: _Toc23093][bookmark: _Toc12439]三、监测和预警
[bookmark: _Toc14467][bookmark: _Toc9353][bookmark: _Toc9772]（一）监测
第十二师具有相关监测能力的部门要充分利用现有监测手段，加强日常环境监测和预警。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建立完善的环境安全监测体系，通过互联网信息监测、环境污染举报热线等多种渠道，加强对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收集，及时掌握突发环境事件可能发生的信息。
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对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信息加强收集、分析和研判，对可能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监测、预警信息，按信息报送要求由各团场（派出机构）负责人及时上报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各部门要加强日常监测，通过多种渠道收集、分析和研判有关信息。应急管理、交通运输、自然资源、公安等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定期对生产、储存、运输、使用有毒有害物品及危险化学品的单位进行检查。加强信息共享，发现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隐患，及时通报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
[bookmark: _Toc11530][bookmark: _Toc10563][bookmark: _Toc7469]（二）预防
第十二师各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工作。
开展环境风险防范检查工作，依法组织对容易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周边环境保护目标进行调查、登记，定期检查、监控，并责令有关单位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统筹协调与突发环境事件有关的其他突发公共事件的预防与应急措施，防止因其他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或者因处置不当而引发突发环境事件。
统筹安排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所必需的物资、设备和基础设施建设，合理确定应急避难场所。
生产经营单位落实环境安全主体责任，定期排查环境安全隐患、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健全环境风险防控措施，按照有关规定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向事发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定期开展培训演练。
[bookmark: _Toc24572][bookmark: _Toc23847][bookmark: _Toc13056]（三）预警
1.预警分级
可以预警的突发环境事件，按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紧急程度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蓝色标示，红色为最高等级。
存在环境安全隐患，可能发生导致生态破坏、少量人员中毒伤亡的突发环境事件，发布蓝色预警。
情况比较紧急，可能发生导致较大生态破坏、较多人员中毒伤亡突发环境事件，或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的，发布黄色预警。
情况紧急，可能发生导致生态破坏严重、众多人员中毒伤亡的突发环境事件，或较大突发环境事件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的，发布橙色预警。
情况危急，可能发生导致重大生态破坏、重大人员伤亡的突发环境事件，或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的，发布红色预警。
生态环境部对预警级别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预警信息发布
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信息按照《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运行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暂行办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规定进行发布。预警信息主要包括事件类别、预警级别、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当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等内容。可以通过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或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手机短信、当面告知等途径向社会公众发布。
蓝色和黄色预警信息由事发地团场（派出机构）或其授权的部门发布；橙色和红色预警信息由第十二师或者其授权的部门发布；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预警信息。生态环境部门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进行研判，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向同级行政（政府）提出预警级别建议。
特殊情况下，第十二师可直接发布各类级别预警信息。
预警信息发布模板见附件2。
3.预警行动
预警信息发布后，根据事件具体情况和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后果，采取以下措施：
（1）分析研判。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组织有关部门、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及时对预警信息进行分析研判，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视情启动应急响应程序。
（2）防范处置。事发地环境应急指挥部迅速采取有效处置措施，控制事件苗头，在涉险区域设置注意事项提示或事件危害警告标识，利用各种渠道告知公众避险和减轻危害的常识，提前疏散、转移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行妥善安置。
（3）应急准备。应急救援队伍、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并调集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工作。对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相关企业加强环境监管，组织开展环境监测，适时掌握污染动态。
（4）舆论引导。及时准确发布事态最新情况，公布咨询电话，组织专家解读。加强相关舆情监测，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4.预警信息调整和解除
发布预警信息的部门应当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按照有关规定适时调整预警级别。确认不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或危险已经解除的，发布预警的部门或单位应当及时宣布解除预警，并停止采取有关措施。
[bookmark: _Toc4097][bookmark: _Toc223][bookmark: _Toc11272]四、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32106][bookmark: _Toc9898][bookmark: _Toc10515][bookmark: _Toc16951]（一）先期处置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事发单位要立即按照应急预案启动应急响应，组织本单位应急救援队伍和工作人员进行处置，抢救受伤人员，做好现场人员疏散和公共秩序维护；采取污染防治措施控制危险源，防止发生次生、衍生灾害和危害扩大，尽量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事发地接到信息报告后，要快速实施处置，控制或切断污染源，全力控制事件态势，避免污染物扩散，严防发生二次污染和次生、衍生灾害。同时，指挥协调应急救援队伍开展救援行动，组织动员、帮助群众快速转移和开展防护工作，并将处置情况按规定随时报告第十二师办公室和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报告。
[bookmark: _Toc1282][bookmark: _Toc1511][bookmark: _Toc12655]（二）响应分级
按照突发环境事件的严重程度、发展态势和影响范围，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分为特别重大（Ⅰ级响应）、重大（Ⅱ级响应）、较大（Ⅲ级响应）、一般（Ⅳ级响应）四级。
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分别启动Ⅰ级、Ⅱ级应急响应，由第十二师负责应对工作。涉及跨师市、兵地行政区域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权交由兵团或自治区人民政府，第十二师配合应急工作。
发生较大突发环境事件，启动Ⅲ级应急响应，由第十二师负责应对工作，兵团给予指导和支持。
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启动Ⅳ级应急响应，由事发地团场（派出机构）负责应对工作。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在易造成重大影响的地区、流域或重要时段时，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应急响应启动后，应当根据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损失情况和发展态势适时调整响应级别，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事态发展到需向国务院、生态环境部以及军队、武警部队请求支援时，由兵团协调。
1.Ⅰ、Ⅱ级响应
初判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启动I、Ⅱ级应急响应，立即开展前期处置工作并向兵团报告，由兵团牵头负责应对。
2. Ⅲ级响应
初判发生较大突发环境事件时，启动Ⅲ级应急响应，由第十二师环境应急指挥部负责应对工作，立即开展以下先期处置工作并向兵团报告。
（1）组织指挥部成员单位、专家组会商，研究分析事态，部署应急处置工作；
（2）第十二师领导率工作组赴事发现场协调开展应对工作；
（3）配合兵团应急指挥部或工作组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4）研究决定涉事团场（派出机构）和有关部门提出的请求事项；
（5）对跨兵地、跨省（自治区）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进行协调；
（6）统一组织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7）视情向相关方面通报情况；
（8）组织开展事件调查。
[bookmark: _Toc10116][bookmark: _Toc9301][bookmark: _Toc30837]3. Ⅳ级响应
初判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时，启动Ⅳ级响应，由事发地团场（派出机构）负责应对工作，立即开展先期处置工作并向第十二师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第十二师环境应急指挥部根据需要派出工作组赴现场督查指导当地开展应急处置、应急监测、事件调查等工作。
（1）派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人赴事发现场指导督促、指导当地开展应急处置、应急监测、事件调查等工作；
（2）派相关工作组与事发地成立现场指挥部开展应对工作；
（3）根据事发地请求，组织协调相关应急队伍、物资、装备等，为应急处置提供支援和技术支持；
（4）对跨团场区域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进行协调；
（5）统一组织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6）开展事件调查及损害评估工作。
[bookmark: _Toc21411][bookmark: _Toc14060][bookmark: _Toc16721]（三）响应措施
1.现场指挥和协调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实行现场指挥官制度，组织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第十二师根据应急处置工作的需要设立现场指挥部，派出或者指定现场指挥官，统一组织、指挥各处置工作组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应急救援工作。
2.现场污染处置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事发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要做好先期处置工作，立即采取关闭、停产、封堵、围挡、喷淋、转移等措施，切断和控制污染源，防止污染蔓延扩散。做好有毒有害物质和消防废水、废液等的收集、清理和安全处置工作。当涉事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不明时，由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组织对污染来源开展调查，查明涉事单位，确定污染物种类和污染范围，切断污染源。
事发团场（派出机构）应组织制订综合治污方案，采用监测和模拟等手段追踪污染物扩散途径和范围；采取拦截、导流、疏浚等形式防止水体污染扩大；采取隔离、吸附、打捞、氧化还原、中和、沉淀、消毒、去污洗消、临时收贮、微生物消解、调水稀释、转移异地处置、临时改造污染处置工艺或临时建设污染处置工程等方法处置污染物。必要时，要求其他排污单位停产、限产、限排，减轻环境污染负荷。
危险化学品事故引发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部门要会同生态环境、交通、公安、应急管理局下设政府专职救援队伍等部门督促涉事企业或经营者开展处置，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企业或经营者无法处置时，应急管理部门要会同上述部门和综合应急救援队伍，调集设备组织救援力量进行处置。
交通事故引发突发环境事件，交通部门要会同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公安、应急管理局下设政府专职救援队伍等部门督促涉事企业（运输单位或供货单位）或经营者开展处置，企业或经营者无法处置时，交通部门要会同上述部门和综合应急救援队伍，调集设备组织救援力量进行处置。
3.转移安置人员
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影响及事发当地的气象、地理环境、人员密集度等，建立现场警戒区、交通管制区和重点防护区，确定受威胁人员疏散的方式和途径，有组织、有秩序地及时疏散转移受威胁人员和可能受影响居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妥善做好转移人员安置工作，确保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住处。
4.医学救援
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迅速组织当地医疗资源和力量，对伤病员进行诊断治疗，根据需要及时、安全地将重症伤病员转运到有条件的医疗机构救治。指导和协助开展受污染人员的去污洗消工作，提出保护公众健康的措施建议。视情增派医疗卫生专家和卫生应急队伍、调配急需医药物资，支持事发地医学救援工作。做好受影响人员的心理援助。
5.应急监测
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负责指导、统筹组织开展重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工作；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开展较大及以下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工作。
加强大气、水体、土壤等应急监测工作，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种类、性质、扩散速度，事发地气象、水文、地质及地域特点、周边敏感区域、重点保护对象及当地自然、社会环境状况等，明确应急监测方案，确定监测点位和频次，调配应急监测专业技术人员、设备、车辆，及时准确监测，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决策提供依据。
根据事发地监测能力、事件严重程度、污染物扩散情况和监测结果变化趋势，适当调整监测频次和监测点位。
根据监测结果，综合分析突发环境事件污染变化趋势，并通过专家咨询和模型预测等方式，对突发环境事件信息进行动态分析、评估，及时预测事件发展情况和污染物浓度数据变化情况，为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撑。
6.市场监管和调控
密切关注受事件影响地区市场供应情况及公众反映，加强对重要生活必需品等商品的市场监管和调控。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用水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防范因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集体中毒等。
7.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负责处置的突发环境事件，由第十二师党委宣传部负责统筹协调各级媒体，依据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和相关部门提供的权威信息和发布材料，通过第十二师授权发布、刊发新闻通稿、接受记者采访、召开新闻发布会、组织专家解读等方式，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向社会发布突发环境事件和应对工作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事发地宣传部门通过授权可向社会发布突发环境事件和应对工作信息。
信息发布内容包括事件原因、污染程度、影响范围、应对措施、需要公众配合采取的措施、公众防范常识和事件调查处理进展情况等。
8.维护社会稳定
事发地团场（派出机构）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救灾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救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地区治安管控；做好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事发地团场（派出机构）及有关部门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9.安全防护
现场处置人员应根据不同类型突发环境事件的特点，配备相应的专业防护装备，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严格执行应急人员出入事发现场程序和范围。
10.调查评估
调查评估组在接到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后，应立即赶赴事发现场，调查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性质、原因以及已造成的污染范围；调查污染源种类、数量、性质；调查事件危害程度、发展趋势；监督、指导污染源的控制和处置工作；协助、指导有关单位做好人员撤离和防护工作；对事件责任单位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调查，收集证据；做好现场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bookmark: _Toc10336][bookmark: _Toc9300]五、信息报告与通报
[bookmark: _Toc27777][bookmark: _Toc24612][bookmark: _Toc27110][bookmark: _Toc27851][bookmark: _Toc21787]（一）报送主体、程序和时限
1.突发环境事件报告主体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涉事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应对措施，并立即向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报告，同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因安全生产事故、危险货物运输事故导致的突发环境事件，第十二师应急管理局、第十二师公安局、第十二师交通运输及其他有关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接报后，要及时通报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环境污染举报热线等多种渠道，加强对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收集，及时掌握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情况。其他单位在大气、水体、土壤监测过程中获得环境污染事件信息的，要及时通报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有关企业或生产经营者可通过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69环保举报热线向兵团或师市及其生态环境部门报告。
2.突发环境事件报告程序和时限
第十二师生态环境部门接报后，要立即向第十二师办公室和兵团生态环境局报告；涉及自治区有关地（州、市）辖区的，要及时向有关地（州、市）或地（州、市）生态环境部门通报。
初判为重大或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已经或可能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可能导致第十二师辖区内突发环境事件的，有关团场（派出机构）有关部门和第十二师有关单位要采取一切措施尽快掌握情况，10分钟内电话报告第十二师环境保护委员会（电话：0991-5270750），30分钟内提交书面报告。
初步判为较大突发事件，各团场（派出机构）、师直有关部门和相关单位要采取一切措施尽快掌握情况，30分钟内电话报告第十二师环境保护委员会（电话：0991-5270750），1小时内提交书面报告。
初步判为一般突发事件，各团场（派出机构）、师直有关部门和相关单位要采取一切措施尽快掌握情况，30分钟内电话报告第十二师环境保护委员会（电话：0991-5270750），2小时内提交书面报告。
第十二师环境保护委员会、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迅速了解事件情况，向第十二师办公室报告，经审核后分别向兵团办公厅、兵团生态环境局报告。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应当采用安可系统、传真、网络、邮寄和面呈等方式书面报告；情况紧急时，初报可通过电话报告，但应当及时补充书面报告。书面报告中应当写明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单位、报告签发人、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内容，并尽可能提供地图、图片以及相关的多媒体资料。
3.不确定级别突发环境事件报告时限和程序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无法判明等级的突发环境事件时，事件发生地团场（派出机构）和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应当按照重大或者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程序上报：
（1）对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影响的；
（2）涉及居民聚集区、学校、医院等敏感区域和敏感人群的；
（3）涉及重金属或者类金属污染的；
（4）有可能产生师市（兵地）影响的；
（5）因环境污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
（6）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认为有必要报告的其他突发环境事件。
[bookmark: _Toc12324][bookmark: _Toc25930][bookmark: _Toc17927]（二）信息通报
突发环境事件已经或可能涉及相邻行政区域的，事发地（流域管理单位或其他保护区管理单位）或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应当及时通报相邻行政区域同级政府（流域管理单位或其他保护区管理单位）或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要及时向同级有关部门通报。因安全生产事故、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等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管理、公安、交通、自然资源、水利等有关部门要及时向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通报。
[bookmark: _Toc347][bookmark: _Toc29329][bookmark: _Toc7692]（三）报告方式和内容
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三类。
1.初报
初报是在发现或者得知突发环境事件后首次上报。初报信息包括发生时间、地点、污染类型、初步原因、主要污染物、人员伤亡情况、自然保护区受害面积和濒危物种生存环境受到破坏程度、事件发展趋势、潜在危害程度、初步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参与处置的部门等情况。
2.续报
续报信息是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确切数据和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进展情况及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基本情况。
3.处理结果报告
处理结果报告是在事件基本得到控制时报告事件级别、污染类型、事件起因、应对过程、处置措施和结果、事件潜在危害（包括间接危害、社会影响、处置后的遗留问题等）、参加处理的有关部门和工作内容，出具有关危害与损失的证明文件等详细情况。
初报、续报、处理结果报告模板见附件3。
[bookmark: _Toc5317][bookmark: _Toc4380][bookmark: _Toc1366]六、后期工作
[bookmark: _Toc29448][bookmark: _Toc21552][bookmark: _Toc7220][bookmark: _Toc1155]（一）损害评估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终止后，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牵头及时组织开展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及时查明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原因和经过，总结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经验教训。评估结论作为事件调查处理、损害赔偿和生态恢复重建的依据。突发环境事件损害评估方法按照生态环境部的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1545][bookmark: _Toc17835][bookmark: _Toc19783]（二）事件调查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由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会同相关部门组建突发环境事件调查组，根据有关规定开展事件调查，查清突发事件原因，确认事件性质，认定事件责任，总结事件教训，提出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及处理意见，形成书面调查报告。
[bookmark: _Toc8364][bookmark: _Toc1759][bookmark: _Toc32703]（三）善后处置
师、团场（派出机构）根据本辖区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情况，制定救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善后工作方案，对突发事件中的伤亡人员、应急处置工作人员，以及紧急调集、征用有关单位及个人的物资，按照规定给予抚恤、补助或补偿，并提供心理咨询及司法援助，妥善解决因处置突发事件引发的矛盾和纠纷。有关部门要做好疫病防治和环境污染消除工作。事发地保险监管机构要组织、督促有关保险机构及时开展查勘和理赔工作。
[bookmark: _Toc8466][bookmark: _Toc1374][bookmark: _Toc27998]（四）监督问责
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认真落实第十二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规定的工作职责，加大对应急响应措施落实情况的督察力度，对未做好应急响应工作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救灾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救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地区治安管控；做好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团场（派出机构）及有关部门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对第十二师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在突发环境事件中应急准备、监测、预警、响应、处置、信息报告等职责落实情况进行监督考核，对工作不力的部门或单位及责任人采取约谈、党纪政纪责任追究等问责措施。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7442][bookmark: _Toc27352][bookmark: _Toc21212]（五）社会救助
民政部门负责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等，保障基本生活。
红十字会、慈善会等社会公益性团体和组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开展互助互济和救灾捐赠活动。
[bookmark: _Toc14886][bookmark: _Toc25002][bookmark: _Toc10901]（六）恢复重建
健全第十二师党委统筹领导、各团场（派出机构）作为主体、灾区群众广泛参与的灾后恢复重建机制，加大资金、政策、规划统筹，促进资源融合、效能提升。强化各团场（派出机构）重建主体责任，建立务实高效的规划落实推进体系。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引导开展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活动。
重大、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以属地团场（派出机构）为主、师各相关部门指导，制定恢复重建计划、规划，报有关部门审定。事发地团场（派出机构）要根据计划、规划，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本辖区恢复重建工作。师及有关部门对灾区恢复重建提供必要的资金、物资、技术指导等支持。需要中央援助的，由师提出请求。必要时，师制定灾区恢复重建的政策性文件。
[bookmark: _Toc8610][bookmark: _Toc22836][bookmark: _Toc21736]七、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26080][bookmark: _Toc29906][bookmark: _Toc2802]（一）队伍保障
加强环境应急队伍的建设。包括建立健全团场（派出机构）环境应急救援队伍、应急监测队伍，提高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水平和能力；定期进行突发环境事件培训学习，熟悉环境应急知识、充分掌握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措施。对所属大中型化工等涉及危险化学品企业的消防、防化等应急队伍进行组织和培训，建立师市、团场（派出机构）两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综合救援队伍。加强环境应急专家队伍管理，完善相关咨询机制和管理程序，及时为第十二师突发环境应急工作提供技术与决策支持。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强化部门间联动与合作，提高突发环境事件快速响应及应急处置能力。
[bookmark: _Toc11606][bookmark: _Toc30819][bookmark: _Toc25780]（二）应急物资的保障
第十二师、团场（派出机构）要制定应急物资储备规划并组织实施。发展改革、财政、商务、交通运输、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建立健全师重要应急物资保障系统，完善重要应急物资监管、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体系，与兵团、周边地方政府建立应急资源共享机制，完善应急工作程序，确保应急场所所需物资和生活用品的及时供应，加强对物资储备的监督管理，及时予以补充和更新。团场（派出机构）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应急预案的规定，做好物资装备储备工作，或与有关企业签订协议，保障应急救援物资、生活必需品和应急处置装备的生产、供给。
鼓励和引导社区、企业事业单位和家庭储备基本的应急自救物资和生活必需品
[bookmark: _Toc24910][bookmark: _Toc8219][bookmark: _Toc12881]（三）通信、交通与运输保障
第十二师建立突发事件运输保障系统，完善综合协调、统一调度、社会征用、快速通行等保障机制。交通、公安等有关部门及单位要保证紧急情况下应急交通工具的优先安排、优先调度、优先放行，确保运输安全畅通。根据应急处置需要，师有关部门要协调地方对现场及相关通道实行交通管制，开设应急救援“绿色通道”，保证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
[bookmark: _Toc21601][bookmark: _Toc2414][bookmark: _Toc29146]（四）技术保障
鼓励科研机构、创新团队开展环境安全、环境应急领域的科学研究，组织力量重点解决突发环境事件预防、预警、应急监测和应急处置的新技术、新装备、新标准、新方法。建立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专家信息库，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提供技术支撑，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bookmark: _Toc20230][bookmark: _Toc28470][bookmark: _Toc6578]（五）医疗卫生保障
第十二师卫生健康委员会要充分利用和整合现有医疗卫生资源，建立医疗卫生动态数据库，建立并完善专业化的医疗卫生应急队伍，健全各团场（派出机构）、各部门、各单位以及兵地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完善医疗卫生应急组织管理、应急指挥、监测预警等机制。
突发事件发生后，医疗卫生应急队伍根据需要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治和疾病预防控制等应急工作，必要时，红十字会等社会卫生力量参与救助工作。
[bookmark: _Toc15252][bookmark: _Toc3738][bookmark: _Toc13824]（六）环境责任保险
鼓励团场（派出机构）建立行政（政府）推动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突发环境事件防范、处置及补偿机制。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探索对高污染、高环境风险及处于环境敏感地区的企业实行强制保险。鼓励保险公司根据师生态环境局要求、团场（派出机构）环境风险评估情况和企业需求，做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的开发工作，为环境风险提供保险保障，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定损、赔偿等服务。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商业保险和参加互助保险，建立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担机制。
[bookmark: _Toc2885][bookmark: _Toc9284][bookmark: _Toc21701]八、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14371][bookmark: _Toc26626][bookmark: _Toc24831]（一）奖惩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
1.奖惩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中，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1）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的；
（2）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中，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免受或者减少损失的；
（3）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2.责任追究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有关法律和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视情节和危害后果，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未认真履行环保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
（2）未按照规定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拒绝承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准备义务的；
（3）未按规定报告、通报突发环境事件真实情况的；
（4）拒不执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不服从命令和指挥，或者在事件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5）盗窃、贪污、挪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资金、装备和物资的；
（6）阻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或者进行破坏活动的；
（7）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8）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造成其他危害的。
[bookmark: _Toc17612][bookmark: _Toc10229][bookmark: _Toc17102]（二）预案修编
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并完善兵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督促兵团第十二师各相关部门、各团场（派出机构）、企事业单位制定本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及时组织修订和完善。
[bookmark: _Toc25052][bookmark: _Toc13560][bookmark: _Toc4638][bookmark: _Toc16354]（三）宣传、培训和演练
[bookmark: _bookmark9]1.应急宣传
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及派出机构应加强环境应急宣传教育工作，普及基本常识，增强公众自救互救意识和防护能力，鼓励公众及时报告突发环境事件。
2.应急培训
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及各成员单位应组织有关部门、单位和相关人员进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培训，增强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
3.应急演练
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及各成员单位应根据相关应急预案的要求，组织专业性或综合性的应急演练，做好跨部门的协调配合及通信联络，确保紧急状态下的有效沟通和统一指挥。各团场（派出机构）组织本区域单位和公众开展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演练。
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按照本预案定期组织不同类型的实战演练，提高防范和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技能，增强实战能力，培训应急队伍，检验快速反应能力，落实岗位责任，增强各部门之间协调配合，熟悉应急工作指挥机制、决策协调和处置程序，明确资源需求，评价应急准备状态，检验预案的可行性，并根据演练取得的经验成果和存在问题及时修订应急预案。原则上至少每5年组织一次综合演习，专项演习每年不少于一次。
[bookmark: _Toc12019][bookmark: _Toc18825][bookmark: _Toc17630]九、附则
[bookmark: _Toc1743][bookmark: _Toc9685][bookmark: _Toc8666]（一）名词术词定义
事件行动方案：参与突发环境事件应对的救援队伍、专家等为具体任务制定的工作安排。
先期处置：指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在事发地内所采取的紧急措施。
环境应急监测：指环境应急情况下，为发现和查明环境污染情况和污染范围而进行的环境监测。包括定点监测和动态监测。
应急演练：指为检验应急预案的有效性、应急准备的完善性、应急响应能力的适应性和应急人员的协同性而进行的一种模拟应急响应的实践活动。根据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的不同，可分为单项演练和综合演练。
[bookmark: _Toc28625][bookmark: _Toc10036][bookmark: _Toc26818]（二）预案发布
预案经第十二师办公室批准后，印发至各团场（派出机构）、各有关部门、各企事业单位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15435][bookmark: _Toc12886][bookmark: _Toc18044]（三）预案解释
本预案具体解释工作由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承担。
[bookmark: _Toc17471][bookmark: _Toc3047][bookmark: _Toc17271]（四）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2020年12月12日发布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生态环境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同时废止。
[bookmark: _Toc7884][bookmark: _Toc27023][bookmark: _Toc9740]（五）附录
附件：1.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流程简图
2.预警信息发布模块
3.突发环境事件报告表
4.第十二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联系方式
5.第十二师基本情况概述
6.各类救援力量联系电话

1

[bookmark: _Toc22442][bookmark: _Toc16330]附件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流程简图
[image: ]
应急响应流程图

[bookmark: _Toc17583]附件2

[bookmark: _Toc24496]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信息



发布单位：                   年  月   日（发布时间）
【预警类型】
□水污染事件 □大气污染事件 □土壤污染事件 □辐射事故
【预警级别】
□一级（红色） □二级（橙色） □三级（黄色） □四级（蓝色）
【起始时间】

【事件原因】

【可能影响范围】

【警示事项】

【防御措施】


[bookmark: _Toc27279][bookmark: _Toc4173][bookmark: _Toc5646]附件3

突发环境事件报告表

[bookmark: _Toc15750]突发环境事件报告表（初报）

	报告方式
	1
	电话报告
	报告人
	内部
	

	
	2
	书面报告
	
	外部
	

	报告时间
	
	
	
	
	

	单位名称
	
	
	
	
	

	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传真
	
	
	邮箱
	

	发生位置
	
	
	设备设施名称
	

	物料名称
	
	
	
	
	

	类型
	
	
	
	
	

	污染物名称
	数量
	排放去向

	已污染的范围
	
	

	可能受影响范围
	
	

	潜在的危害程度转化方式趋向
	
	

	建议采取措施
	
	

	直接人员伤亡和财政经济损失
	
	


[bookmark: _Toc27871]突发环境事件报告表（续报）

	报告方式
	1
	电话报告
	报告人
	内部
	

	
	2
	书面报告
	
	外部
	

	报告时间
	
	
	
	
	

	单位名称
	
	
	
	
	

	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传真
	
	
	邮箱
	

	发生位置
	
	
	设备设施名称
	

	物料名称
	
	
	
	
	

	类型
	
	
	
	
	

	污染物名称
	数量
	排放去向

	事件发生原因
	
	

	事件发生过程
	
	

	事件发展情况
	
	

	采取的应急措施
	
	



[bookmark: _Toc7485]突发环境事件报告表（处理结果报告）

	报告方式
	1
	电话报告
	报告人
	内部
	

	
	2
	书面报告
	
	外部
	

	报告时间
	
	
	
	
	

	单位名称
	
	
	
	
	

	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传真
	
	
	邮箱
	

	发生位置
	
	
	设备设施名称
	

	物料名称
	
	
	
	
	

	类型
	
	
	
	
	

	污染物名称
	数量
	排放去向

	（报告正文）
1、 处理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
2、 污染的范围和程度
3、 事件潜在或间接的危害、社会影响；
4、 处理后的遗留问题
5、 参加处理工作的有关部门和工作内容；
6、 有关危害与损失的证明文件等详细情况。
（不够可附页）





[bookmark: _Toc31264]附件4

第十二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联系方式

	兵团第十二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应急职务
	姓名
	单位
	联系电话

	总负责
	钱联国
	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
	13579838038

	副总负责
	翟  斌
	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执法支队支队长
	18999238000

	副总负责
	刘默琛
	生态环境监测站站长
	18899196557

	
	桑爱军
	生态环境局综合科
	18195850688

	
	郭  家
	生态环境局综合科
	15160889699

	
	周  涛
	执法支队副支队长
	15899460027

	
	曹  云
	执法支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
	13201257661

	
	李  欢
	执法支队第二大队副大队长
	15981797895

	
	张骏山
	执法支队四级主办
	13565962950

	
	马梦媛
	执法支队一级行政执法员
	18717324868

	
	邵彬哲
	执法支队一级行政执法员
	15999442029

	
	王  涛
	执法支队一级行政执法员
	18699563019

	
	邢智彪
	执法支队一级行政执法员
	15135906765

	
	邢北京
	执法支队一级行政执法员
	15199170627

	
	曹绪伟
	执法支队一级行政执法员
	17699537826

	
	毛程龙
	执法支队一级行政执法员
	15899165556

	
	石大铮
	执法支队一级行政执法员
	15596815189

	
	孙志勇
	监测站高级工程师
	18999238523

	
	王佑祯
	监测站中级工程师
	15739831376

	
	王  鹏
	监测站助理工程师
	18449004585

	
	吴玉倩
	监测站工程师
	13999266403

	
	马  慧
	监测站技术员
	1669904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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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师基本情况概述

第十二师于2000年11月成立，源于军、兴于兵，历史使命光荣、红色底蕴深厚，是兵团建师最晚的师之一，也是拱卫首府的唯一整建制师，下辖一〇四团、五一农场、三坪农场、头屯河农场、西山农牧场、二二一团、二二二团7个团场，41 个社区、35个连队，人口31万。现有1个兵团级经济技术开发区、5家国有集团公司、八大市场。
第十二师师域面积2879.5平方公里，其中土地确权颁证面积681.6平方公里，草场面积2197.9平方公里。从地理区位交通来看，第十二师辖区大部坐落在天山北坡经济带陆路交通大动脉上，北疆铁路、乌奎高速、乌昌大道横贯辖区，乌鲁木齐高铁站、地窝堡国际机场等交通枢纽与我师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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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救援力量联系电话

	序号
	救援力量名称
	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人员情况
	救援车辆

	1
	乌鲁木齐垦区应急救援中队
	李彬13369664453
	10人
	消防车1辆（8T），救援车1辆

	2
	三坪垦区应急救援中队
	张飞飞13109945155
	10人
	消防车1辆（8T），救援车1辆

	3
	一〇四团兼职消防队
	王安红1357929360
	10人
	消防车2辆（2T、5T）

	4
	九鼎兼职消防队
	蔡  泾 13565445620
赵付浩 18119181015
	47人
	消防车3辆（2T、8T、8T）

	5
	中瑞德盈兼职消防队
	杨刚辉13809931861
	16人
	消防车1辆（8T）

	6
	五一农场兼职消防队
	林茂军13369865594
	8人
	消防车2辆（4T、10T）

	7
	五一农场小微创业园兼职消防队
	袁 斌18599168867
	4人
	消防车1辆（10T）

	8
	三坪农场兼职消防队
	阿不里克木·阿不都须库 13579271871
	4人
	消防车1辆（5T）

	9
	汽车城兼职消防队
	吾买尔13209930522
耿新义15899261560
	6人
	消防车1辆（8T），铲车3辆

	10
	恒汇机电兼职消防队
	高华新 18166811025
	4人
	消防车1辆（8T）

	11
	头屯河农场兼职消防队
	任志刚18799151422
曹金元18294125033
	7人
	消防车2辆（4T、8T）

	12
	世界城兼职消防队
	喜金刚18699051136
马建志13579889294
	4人
	消防车1辆（8T）

	13
	西山农牧场兼职消防队
	阿不来克木·艾米都 13999874664
	11人
	消防车1辆（4T）

	14
	二二一团兼职消防队
	一连陈文府13899310291
	28人
	消防车1辆（2T）

	
	
	二连党川18509952061
	5人
	消防车1辆
（4T）

	
	
	三连赵静13565589961
	11人
	消防车1辆（8T）

	
	
	四连童刚13999462290
	15人
	消防车3辆（5T、8T）

	15
	二二二团兼职消防队
	白 剑13199820427
	10人
	消防车1辆（3T）

	16
	经开区兼职消防队
	吴星城18599041551
	4人
	消防车1辆（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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